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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 110 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 5G 基礎建設佈建速

度放緩，不巧又碰上晶片供需失衡，5G 供應鏈整體市場需求遞延，

在沒有新標案推出下，光通訊客戶跟進展開庫存水位調整，連帶拉貨

也趨於保守，再加上雲端資料中心客戶階段性需求告一段落，去年光

通訊產業度過慘澹的一年。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02,812 千元，較前一年

度營業收入淨額334,568千元減少39.38%；稅後淨利為12,903千元，

較前一年度稅後淨利 55,784 千元減少 76.87%；每股稅後盈餘為 0.48

元，較前一年度每股稅後盈餘 2.23 元減少 1.75 元，主係受中美貿易

戰影響，中國 5G 受阻需重新制訂規格及新冠肺炎疫情雙重衝擊下，

市場需求遞延，致營收及獲利較去年同期減少。 

市場普遍看好，5G 高頻寬、高傳輸特性，將推升光通訊需求升

級，雖然全球 5G基礎建設多因疫情衝擊遞延，但 5G已是全球共同發

展趨勢、剛性需求，相關基礎建設需求並未消失，僅遞延發生。 

本公司在光通訊產業仍保有一定的經營績效，在公司設定明確的

內部預算目標及經營團隊努力下，期許光通訊業績挹注下，營收及獲

利仍維持一定程度的表現。現將 110 年之營業成果及 111 年之營運計

畫概要分別報告如下： 

一、110 年營業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金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增(減) 
金額 

變動 
比率 

營業收入淨額 202,812 334,568 (131,756) (39.38%) 

營業毛利 72,469 140,647 (68,178) (48.47%) 

稅後淨利 12,903 55,784 (42,881) (76.87%)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0 年度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整體營運均依公司

內部制定之營業目標規畫進行。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5,722 千元，投

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167,440 千元，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53,710 千元，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今影響數減少 36

千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為 273,25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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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0.62 18.1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163.42 260.7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2 6.58 

權益報酬率(%) 1.55 8.25 

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0.48 2.23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定位為專業光通訊濾片廠商，積極投入生產技術

改良及創新研發工作。針對近年高速無線網路、100Gbps & 

400Gbps 雲端資料中心、CATV 及下一世代 WDM-PON 元件都能

與模組、系統廠商共同開發，居於業界領導地位。 

109 年起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導致 5G 網路鋪

建速度減緩，然而近一年隨著各國疫苗施打率提升及邊境政

策鬆綁，全球經濟逐漸復甦，並且在 5G 手機的廣泛推出下

和受到疫情影響而改變的辦公型態，各行各業對於網路傳輸

速度的依賴提高，5G商用網路的設備擴建也開始恢復熱絡，

而除了 5G 網路所需的薄膜濾光片外，本公司也與美國、韓

國和日本等國開始積極開發下一世代 6G 網路設備用薄膜濾

光片。 

在既有的光通訊產業外，本公司也擴展光學鍍膜的業務，

積極開發病毒檢測用的生醫濾光片、光學元件鍍膜代工服務

和半導體元件鍍膜代工服務等，著重於擴展可見光波段的鍍

膜服務以滿足客戶各式各樣的鍍膜需求。 

二、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成立以來已累積相當豐富之生產經驗，經營團隊

能依據客戶需求，調整及設計機台設備，提升產品之生產效

率及良率，提供穩定及高品質之產品，且產品交期迅速，並

持續開發新產品，保持產業競爭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及重要之產銷政策： 

銷售數量依據公司經營策略與營運目標，今年度將以中

階大量產品為主，透過單一規格穩定量產以期提高良率，創

造最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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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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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要產品銷售數量預估如下： 

單位：千片 

產品別 預計生產/採購數量 預計銷售數量 

光學鍍膜元件 5,586 4,916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

境之影響： 

隨著 111 年新冠肺炎疫情趨緩，預期光通訊產業將持續蓬勃

發展，各國對光通訊相關領域仍持續投資，本公司未來將加大力

度在 5G 相關應用及積極開發用於病毒檢測的濾光片產品，持續

關注同業發展，適時擴充產能。 

因本公司未出口至俄羅斯及烏克蘭，兩國戰爭不至於對本公

司造成直接衝擊，但動盪帶來國際能源及關鍵原料價格上漲，必

增添營運變數，後續影響需持續觀察。 

在法規環境方面，本公司已積極配合調整及執行，以符合法

令最新規範，並隨時注意法令對公司營運之影響。 

展望今年挑戰仍多，我們會更加努力壯健公司營運與獲利，

期望在經營團隊領導及股東支持下，展開佈局，並為全體股東及

員工持續創造長期利益。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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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

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明宏會計師及蘇彥達

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審

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

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鑑核。

此 致

本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黃仲康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四 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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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2;./01.*2

Èb:7½¾¿0

110,º 109,º

D�� % D�� %
4111 Ö×ÌÍ(IJÕ(.Õ)) $ 202,812 100 334,568 100

5111 Ö×ÀU(IJÕ(Ñ)?(Õ)?(É)�(.)�(.*)?(.Ñ)?É�./) 130,343 64 193,921 58

kSäã 72,469 36 140,647 42

6000 kSåS(IJÕ(1)?(Õ)?(É)?(.)?(.*)�(.Ñ)�(.É)?É�./)�
6100 æÖåS 6,704 3 7,083 2

6200 �mnåS 31,424 16 37,022 11

6300 çècéåS 16,653 8 13,841 4

6450 {�©Sê==£ 1,247 1 755 -

��kSåS$� 56,028 28 58,701 17

kSTã 16,441 8 81,946 25

6900 kSîÌÍ�ëY(IJÕ(*)?(Õ)?(.)�(.'))�
7100 �ãìÌÍ 430 - 766 -

7010 ��§ÌÍ 255 - - -

7020 �§ã>�=£ (6,185) (3) (15,328) (5)

7050 �GHÀU (943) - (1,435) -

��kSîÌÍ�ëY$� (6,443) (3) (15,997) (5)

7900 Ã�Tã 9,998 5 65,949 20

7951 ê�\«ÃåS(ã>)(IJÕ(./)) (2,905) (1) 10,165 3

U�Tã 12,903 6 55,784 17

8300 �§<$=>(IJÕ(.*)?(./)�(.1))�
8310 ÇM�í;=>3´v

8311 ö)Óã�î3;&Fz 304 - (1,588) -

8316 JÁ�§<$=>Å�|BU&F3@>�ZØ4eêCÛB=> (225) - - -

8349 �ÇM�í3´v¨²3\«Ã (60) - 318 -

19 - (1,270) -

8360 !%r:M�í;=>3´v

8361 'îk�·�GH�8Úq3ÛÚÜ� 315 - (246) -

8399 ê��r:M�í3´v¨²3\«Ã - - - -

�!%r:M�í;=>3´v$� 315 - (246) -

8300 U��§<$=> 334 - (1,516) -

8500 U�<$=>R� $ 13,237 6 54,268 17
ï�×Ø(IJÕ(.*))(Èb�7½¾0)

9750 �Uï�×Ø $ 0.48 2.23
9850 ðzï�×Ø $ 0.48 2.22

(ÏÐÝ!I$%GH��IJ)

��Ò�Þõ¡ Tne�ßà& ��Þm�¯á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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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EF8

&'**+,�*+-,*0*2;./01.*2

Èb:7½¾¿0

110,º 109,º
kSôB3CDEF�
�U�Ã�Tã $ 9,998 65,949
�õ½´v�
  �Ì>å=´v

ö÷åS 33,240 29,316
{�©Sê==£ 1,247 755

���ãìåS 943 1,435
���ãìÌÍ (430) (766)
����ãÌÍ (255) -
�������óÎøùÀU - 4,723

P�ÇB5?ÇÈ�ü]=£(ã>) 98 (789)
ÏÐ�úã> (2) -
P�Ø4=£ 351 -

���ÇB5?ÇÈ�ü]òÎåSz 178 53
����Ì>å=´v$� 35,370 34,727
���kSôB¨²345û67ABz�
����kSôB¨²3453TAB�
����ÆÌÁ¯(²ü)êý (3) 736
����ÆÌ�Âêý 17,537 17,855
����ç×(²ü)êý (37,882) 38,319
�����§EB45(²ü)êý (6,244) 511
�����§Dj45êý - 334
������kSôB¨²3453TAB$� (26,592) 57,755
����kSôB¨²3673TAB�
����ÆÎÁ¯êý (2) -
����ÆÎ�Â²ü 1,683 2,213
�����§ÆÎÂêý (15,442) (296)
�����§EB67²ü(êý) 586 (778)

Tö)Óã67êý (269) (199)
�����kSôB¨²3673TAB$� (13,444) 940
������kSôB¨²345�673TAB$� (40,036) 58,695

õ½´v$� (4,666) 93,422
� k�5u3CDEÍ 5,332 159,371
��Ìª3ãì 521 700

ëÎ3ãì (942) (1,559)
þÿ(ëÎ)3\«Ã 811 (22,343)

���kSôB3TCDEÍ 5,722 136,169
Ø4ôB3CDEF�
�ª«JÁ�§<$=>Å�|BU&F3Dj45 (10,585) -
�ª«ÇB5?ÇÈ�ü] (174,180) (105,877)
P�ÇB5?ÇÈ�ü]BÂ 150 1,334

�çY¢aDêý(²ü) 18 (1,552)
��§Dj45êý(²ü) 28,481 (28,480)
��§nEB45êý 156 134
{Îü]Â²ü (11,735) (991)

�Ìª3�ã 255 -
��ØØ4ôB3TCDEY (167,440) (135,432)
�4ôB3CDEF�
Ì�ÍÂ²ü 20,000 57,000
Ì�ÍÂêý (20,000) (37,000)
�ÿÒ�ÍÂ (9,818) (8,091)

�c�CD�ã (40,051) (34,914)
�CD²4 - 315,846
ÏÐUD�ÿ (3,841) (2,858)

���4ôB3TCD(EY)EÍ (53,710) 289,983
��AB¹CD�À}CD3|} (36) (246)
U�CD�À}CD(êý)²üz (215,464) 290,474
��CD�À}CDØ� 488,715 198,241
��CD�À}CDØ� $ 273,251 488,715

(ÏÐÝ!I$%GH��IJ)

��Ò�Þõ¡ Tne�ßà& ��Þm�¯á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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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   ÛÇÚH 6,704 3 7,08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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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 �áXvª�AB�.Ï^)ÐÏÑ� 315 - (246) -

8399 n-.Hùã)¥h�£)X�¶ - - - -

���-.Hùã145)¥h3� 315 - (246) -

8300 Qü��2345 334 - (1,516) -

8500 Qü2345M� $ 13,237 6 54,26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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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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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ü¶óIÖ $ 9,998 65,949

�ì®¥h�

  �¼5Ú4¥h

íîÚH 33,240 29,316

oü�Hß44� 1,247 755

���ÖáÚH 943 1,435

���Öá¼½ (428) (713)

����Ö¼½ (255) -

�����opêÂïð°Q - 4,723

GH75lt¾)ñ��4�(Ö5))�� 147 (13)

Dù·9+6»¼"ï½4�(Ö5) 98 (789)

���·9+6»¼"ï½å¾ÚHn 178 53

DùÉ*4� 351 -

ÃÄ�òÖ5 (2) -

����¼5Ú4¥h3� 35,519 34,767

��nXOë9�£)*+ó,-89n�

���nXOë9�£)*+)I89�

����¶¼´ (¥ô)ßõ (3)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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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È(¥ô)ßõ (37,882) 3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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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½ 5,481 15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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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üÁµ¥ô 20,000 57,000

ÀüÁµßõ (20,000)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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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ü:;"³h:;(ßõ)¥ôn (214,002) 3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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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5,600,589

加(減)： 

本期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變動數 244,040

本年度稅後淨利 12,902,705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按稅後 10%) (1,314,675)

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90,865

可供分配盈餘 187,523,52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每股擬配發 0.75 元) 

(20,025,619)

期末未分配盈餘 167,497,905

說明： 

1.上述配息率係以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惟因買回股份或股

份轉讓、轉換、註銷、增資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增減，將依股東

會決議擬分派股利總額，按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配息率。 

2.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其畸零股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

他收入。 

3.本公司盈餘分派原則，係先分派當年度可分派盈餘，若有不足部分，依盈餘產

生之年序，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派以前年度所累積之可分派盈餘。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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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 年 5月 27 日修訂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

名式，由代表公司

之董事簽名或蓋

章，.....。本公司

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免印製股票，.....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

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 上 簽 名 或 蓋

章，.....。另本公

司公開發行後之股

份得依相關法令之

規 定 免 印 製 股

票，..... 

依公司法

第 162 修

訂。 

第七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

自股東常會開會前

六十日內，..... 

股票之更名過戶，

自股東常會開會前

三十日內，股東臨

時會開會前十五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

利益之基準日前五

日內均停止之。本

公司公開發行後，

股票之更名過戶，

自股東常會開會前

六十日內，..... 

依公開發

行公司應

遵循事項

修訂。 

第九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

股東會時，.....，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股東委託出席之

辦法，.....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

股東會時，.....，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本公司公開發行

後，股東委託出席

之辦法，..... 

同上。 

第十條 .....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

票列為本公司股東

行使表決權管道之

一，..... 

..... 

本公司上市櫃後，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

票列為本公司股東

行使表決權管道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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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第十一條 

之一 

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並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並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本

公司公開發行後，

議事錄之分發得以

公告方式為之。 

同上。 

第十一條 

之二 

本公司股東會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舉行。採行

視訊股東會應符合

之條件、作業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等相關規定，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新增) 依公司法

第 172 條

之 2，開

放股東會

視訊會議

之規定新

增。 

第十二條 ..... 

前 條 董 事 名 額

中，.....。 

.....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之規定，

前 條 董 事 名 額

中，.....。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 

依公開發

行公司應

遵循事項

修訂。 

第十二條 

之一 

本公司得依證劵交

易法相關規定設置

審 計 委 員

會，.....。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 

本公司得依證劵交

易法相關規定設置

審 計 委 員

會，.....。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自審計委

員會成立之日起，

已當選之監察人，

其任期至本公司第

一屆審計委員會成

立之日為止，本公

司章程有關監察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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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規定亦停止適

用。 

第二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九年五月八

日，.....，第十六

次修正於民國一百

零九年六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一百一十一年五

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九年五月八

日，.....，第十六

次修正於民國一百

零九年六月九日。 

因修訂前

項條文增

列第十六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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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 年 5月 27 日修訂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

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

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

決議，並最遲於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

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但本公司於

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

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

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

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

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

開電子檔案之傳送。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並陳列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

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

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並

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股東會議

事手冊應

行記載及

遵循是項

辦法」第

六條及公

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

條之二，

開放股東

會視訊會

議之規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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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議補充資料，本公司

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

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

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

時，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

東會時，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並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視訊會議平

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應以電子檔

案傳送至視訊會

議平台。 

.....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 。另股

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第四項各款情形之

一，.....，程序上應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 

.....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 。另股

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程序上應

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

限，提案超過 1 項

者，..... 

第四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

權： 

.....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

權： 

.....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

二，開放

股東會視

訊會議之

規 定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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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後，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

撤銷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

間之原則： 

股 東 會 召 開 之 地

點，.....，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不受前項召開

地點之限制。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

間之原則： 

股 東 會 召 開 之 地

點，.....，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同上。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

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

書載明受理股東、徵

求人、受託代理人(以

下簡稱股東)報到時

間、.....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

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

前 三 十 分 鐘 辦 理

之；.....，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股

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受裡報到，完成報

到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 

股 東 應 憑 出 席

證、.....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

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

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

時間、.....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

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

前 三 十 分 鐘 辦 理

之；.....，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

託之代理人（以下稱

股 東 ） 應 憑 出 席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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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股東欲以視訊

方式出席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向

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將議事手冊、年

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

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證、..... 

.....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第六條 

之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召集通知應載事

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應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

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

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

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之

處理方式，至少

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

續無法排除致須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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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延期或續行會議

之時間，及如須

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

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

東會，如無法續

行視訊會議，經

扣除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之出

席股數，出席股

份總數達股東會

開 會之 法定 定

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

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數，就該次

股 東會 全部 議

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

宣布結果，而未

進行臨時動議之

情形，其處理方

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所提

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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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錄影之存證： 

.....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

保存一年。.....，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應對股

東之註冊、登記、報

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

行記錄保存，並對視

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

影，本公司應於存續

期間妥善保存，並將

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

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宜對視

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

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或錄影之存證： 

.....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

保存一年。.....，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

算與開會： 

股 東 會 之 出

席，.....。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

報到股數，..... 

已 屆 開 會 時

間，.....，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

算與開會： 

股 東 會 之 出

席，.....。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 

已 屆 開 會 時

間，.....，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同上。 

-34-
35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

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

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

集股東會；股東會以

視訊會議召開者，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者，應依第六條向本

公司重行登記。 

..... 

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

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

集股東會。 

.....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

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以視訊方式參

與之股東，得於主席

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

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

限，不適用第一項至

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

或未超出議案範圍

者，宜將該提問揭露

股東發言： 

.....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

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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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為周知。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與計

票方式： 

.....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者，.....

.....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

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並作成紀

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以視訊方式

參與之股東，於主席

宣布開會後，應透過

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

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

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

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後，為一次

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時，已依第六

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

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議案表決、監票與計

票方式： 

.....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者，..... 

.....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

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並作成紀

錄。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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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

登記；逾期撤銷者，

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未撤銷其

意思表示，並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

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

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

行使表決權。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與簽署事

項： 

股 東 會 之 議 決 事

項，.....，應永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其議事錄除依

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

外，並應記載股東會

之開會起訖時間、會

議之召開方式、主席

及紀錄之姓名，及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除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外，並應於議事

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

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

施。 

會議紀錄與簽署事

項： 

股 東 會 之 議 決 事

項，.....，應永久保

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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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

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

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 方 式 出 席 之 股

數，.....，於股東會

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將前述資料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會

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宣布開會

時，應將出席股東股

份總數，揭露於視訊

會議平台。如開會中

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

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

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

數，.....，於股東會

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 

同上。 

第十九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應於投

票結束後，即時將各

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

舉結果，依規定揭露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應於主席宣布

散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新增) 同上。 

第二十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

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主席及紀錄人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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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

點，主席並應於開會

時宣布該地點之地

址。 

第二十一條 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得於會

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

測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

務，以協助處理通訊

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主席應於宣布

開會時，另行宣布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

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情事外，於主席宣布

散會前，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持續達三十

分鐘以上時，應於五

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日期，不適用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

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

行會議，未登記以視

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

或續行會議，已登記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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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並完成報到之股東，

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者，其於原股東會

出席之股數、已行使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

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

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

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

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對已完成投票及

計票，並宣布表決結

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

議案，無須重行討論

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發生第二項

無法續行視訊會議

時，如扣除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後，出席股份總

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者，股東會

應繼續進行，無須依

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

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

會議之情事，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股

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惟就該次股東會

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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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延期或續行集會，應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依原股東會

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

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

三條第三項、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

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條

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

間，本公司應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之股東會日期辦

理。 

第二十二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應對於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提供適當

替代措施。 

(新增) 同上。 

第二十三條 

(原十九條) 

附則： 

..... 

附則 

..... 

條 號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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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 年 5月 27 日修訂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資產範圍 

..... 

二、不動產(含土

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

動產)及設備。

..... 

資產範圍 

..... 

二、不動產(含土

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

動產、營建業

之存貨)及設

備。 

..... 

依公司實

務作業修

訂。 

第三條 評估程序 

..... 

一、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

易 價 格 之 參

考，另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

表 示 意

見。..... 

評估程序 

..... 

一、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

表，或標的有

價證券之相關

投資說明、公

開說明書、財

務資訊等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並依

下列方式決定

交易價格： 

(一)取得或處分已

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九

條至第十

一 條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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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有價證券，依

當時之交易價

格決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

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有

價證券，應考

量 其 每 股 淨

值 、 獲 利 能

力、未來發展

潛力及參考當

時交易價格議

定之，或參考

當 時 市 場 利

率、債券票面

利率及債務人

債信等後議定

之。 

另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

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會計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所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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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設備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除與國內

政 府 機 關 交

易、..... 

(一)因特殊原因須

以 限 定 價

格、.....；其

嗣後有交易條

件 變 更 時 亦

同。 

..... 

(三)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應

洽請會計師對

差異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

見： 

.... 

三、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無

形資產或其使

用 權 資

產，.....，應

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設備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除與政府

機 關 交

易、..... 

(一)因特殊原因須

以 限 定 價

格、.....；其

嗣後有交易條

件變更者時亦

同。 

..... 

(三)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應

洽請會計師依

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

差異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

見： 

..... 

三、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無

形資產或其使

用 權 資

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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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

見。 

.....

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

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 

第四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

級 

.....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交易金額逾新臺幣

貳 仟 萬 元 以 上

者，.....、金融債

券 及 定 期 存

款，..... 

.....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 金 融 商 品 交

易，.....，並提董

事會決議，準用第

十九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 

.....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

級 

.....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交易金額逾新臺幣

貳 仟 萬 元 以 上

者，.....、金融債

券者，..... 

.....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 金 融 商 品 交

易，.....，並提董

事會決議；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

計委員會之決議。 

..... 

依本公司

授權辦法

修訂。 

第六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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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其 使 用 權 資

產，.....，應將下

列資料提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審議通

過、.....  

..... 

五、預計訂約月份

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

運 用 之 合 理

性。 

..... 

七、本次交易之限

制條件及其他

重 要 約 定 事

項。 

本公司與母公司、

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度內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任： 

一、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不

其 使 用 權 資

產，.....，應將下

列資料，提報審計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 

五、預計訂約月份

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 

七、本次交易之限

制條件及其他

重 要 約 定 事

項。 

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

五 條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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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動產使用權資

產。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第一項交

易，交易金額達公

開發行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應將

第一項所列各款資

料提交股東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但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或子

公司彼此間交易，

不再此限。 

第一項及第三項交

易金額之計算，依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理，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提交股東會、董

事會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第七條 評估程序

..... 

三、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評估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

資 產 成

本，..... 

四、依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

評估程序 

..... 

三、本公司向關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依本條第

一、二項規定

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

成本，..... 

四、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十

六項至第

十八項條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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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

時，..... 

(一)關係人係取得

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

舉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 

(二)本公司舉證向

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

取得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

交易條件與鄰

近地區一年內

其他非關係人

交易案例相當

且 面 積 相 近

者。所稱鄰近

地 區 交 易 案

例，.....，則

以其他非關係

人交易案例之

面積不低於交

易標的物面積

百分之五十為

依本條第一、

二項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

價 格 為 低

時，..... 

(一)關係人係取得

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

舉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 

3.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樓層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

租賃案例，經按

不動產租賃慣例

應有合理之樓層

價差推估其交易

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

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

取得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

交易條件與鄰

近地區一年內

其他非關係人

交易案例相當

且 面 積 相 近

者。前述所稱

鄰近地區交易

案例，.....，

則以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

之面積不低於

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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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原則；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

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

五、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

產，如經按本

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

應辦理下列事

項。依下列事

項規定提列特

別 盈 餘 公 積

者，應俟高價

購入或承租之

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

或終止租約或

為適當補償或

恢 復 原

狀，..... 

(一)應就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

額，..... 

..... 

為原則；前述

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事實發

生 之 日 為 基

準，..... 

五、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

產，如經按本

條第一、二項

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

理下列事項。

且本公司及對

本公司之投資

採權益法評價

之公開發行公

司經前述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

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

終止租約或處

分或為適當補

償 或 恢 復 原

狀，..... 

(一)本公司應就不

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交易價

格與評估成本

間 之 差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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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

產，..... 應

依第六條規定

辦理，不適用

本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 

..... 

(四)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

或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

取得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六、本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

依第六條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即可，不適用

第七條第一、

二、三項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

性 之 評 估 規

定： 

..... 

七、本公司向關係

人 取 得 不 動

產，若有其他

證據顯示交易

有不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

亦應依本條第

五 項 規 定 辦

理。 

第四章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四

節標題修

訂。 

第八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一)本要點所稱之

「 衍 生 性 商

品」，.....、

信用評等或信

用指數、或其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一)本要點所稱之

「 衍 生 性 商

品」，.....、

信用評等或信

用指數或其他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四

條修訂。

-50-
51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他變數所衍生

之 遠 期 契

約、..... 

.....  

..... 

變數所衍生之

遠 期 契

約、..... 

..... 

(三)從事債券保證

金交易應比照

本要點規定辦

理。 

..... 

第九條 作業程序 

..... 

四、建立備查簿 

財務單位應建

立 備 查

簿，.....、董

事會通過日期

及依第十一條

第四項、第五

項第二款及第

六項第一款應

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

於 備 查 簿 備

查。 

作業程序 

..... 

四、建立備查簿 

財務單位應建

立 備 查

簿，.....、董

事會通過日期

及定期評估規

定事項，詳載

於備查簿。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

十二條修

訂。 

第十一條 風險管理措施 

一、風險管理範圍 

..... 

(二)市場價格的考

量：因利率、

匯率變化或其

他因素所造成

市場變動之風

險，應隨時加

以控管。 

(三 )流動性的考

量：..... 

(四)現金流量的考

內部控制制度 

一、風險管理措施 

..... 

(二 )流動性的考

量：.....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

十條及第

二十一條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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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量：應維持足

夠之速動資產

及融資額度以

應交割資金之

需 求 作 業 風

險。 

(五 )作業上的考

量：..... 

(六 )法律上的風

險：..... 

( 七 ) 商 品 的 風

險：..... 

(八)現金交割的風

險：..... 

二、交易人員及確

認、交割等作

業人員不得互

相兼任。 

三、風險之衡量、

監督與控制人

員應與前款人

員分屬不同部

門，並應向董

(三)作業上的考

量：..... 

(四 )法律上的風

險：..... 

( 五 ) 商 品 的 風

險：..... 

(六)現金交割的風

險：..... 

二、內部控制 

(一)交易人員及確

認、交割等作

業人員不得互

相兼任。 

(二)交易人員應將

交易憑證或合

約交付登錄人

員記錄。 

(三)登錄人員應定

期與往來銀行

對帳或函證。 

(四)登錄人員應隨

時核對交易總

額是否已超過

外幣資產、負

債及承諾之淨

部位。 

三、定期評估 

(一)董事會除指派

管理處主管負

責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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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事會或向不負

交易或部位決

策責任之高階

主 管 人 員 報

告。 

四、衍生性商品交

易所持有之部

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

若為業務需要

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

應評估兩次，

並呈報管理處

主管。 

五、本公司從事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董事會應

依下列原則確

實監督管理： 

(一)指定高階主管

人員應隨時注

意衍生性商品

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 

(二)定期評估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績效是否

符合既定之經

營策略及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六、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應依下列原則

管理衍生性商

之監督與控制

之外，並應定

期評估交易之

績效是否符合

既定之經營策

略、及所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二)因交易所持有

之部位應依市

價 評 估 為 原

則。 

(三)因業務需要所

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財務單位

每月應評估兩

次，並呈報管

理處主管。 

(四)管理處主管於

市價評估報告

有 異 常 情 形

(如持有部份

已 逾 損 失 上

限)時，應即向

總經理、董事

長或董事會報

告，並採取必

要 之 因 應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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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品之交易： 

(一)定期評估目前

使用之風險管

理措施是否適

當並確實依本

處理程序及公

司所定之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辦

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

益情形，發現

有 異 常 情 事

時，應採取必

要 之 因 應 措

施，並立即向

董事會報告，

已設置獨立董

事者，董事會

應有獨立董事

出席並表示意

見。 

七、本公司從事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依所定從

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

規定授權相關

人員辦理者，

事後應提報最

近期董事會。 

第十二條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

交易內部控制之允

當性，並按月稽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期瞭解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並按月稽

核交易部門對「從

事衍生性金融商品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

十二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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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遵循情形，

作 成 稽 核 報

告，..... 

交易處理程序」之

遵循情形並分析交

易循環，作成稽核

報告後併內部稽核

作業年度查核計劃

執行，..... 

訂。 

第十三條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

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

..... 

參與合併、.....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

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時 宜 委 請 律

師、會計師及

承銷商等共同

研議法定程序

預計時間表，

且組織專案小

組依照法定程

序執行之。並

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 

..... 

另 外 ， 參 與 合

併、.....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

十三條及

第二十四

條修訂。

第十四條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

參與合併、分

割或收購之公

司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

報經主管機關

同 意 者

外，.....。參

與股份受讓之

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

有特殊因素事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

參與合併、分

割或收購之公

司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特殊原

因需事先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

者外，.....。

參與股份受讓

之公司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特

殊原因需事先

報經主管機關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二

十五條、

第二十七

條及第二

十八條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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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先報經主管機

關 同 意 者

外，..... 

參 與 合

併、..... 

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

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應與其簽

定協議，並依前述

規定辦理。 

..... 

三、換股比例或收

購價格之訂定

與 變 更 原

則：.....、收

購或股份受讓

換股比例或收

購價格除下列

情形外，不得

任意變更，且

應於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契約中

訂定得變更之

情況： 

同 意 者

外，..... 

本公司若為參

與合併、..... 

..... 

三、換股比例或收

購價格之訂定

與 變 更 原

則：.....、收

購或股份受讓

之公司應於雙

方召開董事會

前 委 請 會 計

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

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並

提報股東會。

換股比例或收

購價格原則上

不 得 任 意 變

更，但已於契

約中訂定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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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四、契約應載內

容：本公司參

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契約

應載明參與

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

受讓公司之

權利義務，並

應載明下列

事項： 

..... 

六、.....、第二項

及第五項規定

辦理。 

更之條件，並

已對外公開揭

露者，不在此

限。換股比例

或收購價格得

變 更 條 件 如

下： 

..... 

四、契約應載內

容：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公司

之契約除依

公司法第三

百一十七之

一條及企業

併購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

外，並應載明

下列事項。 

..... 

六、.....、第二

項、第五項之

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

處 分 資

產，..... 

..... 

(四)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 

1.實收資本額未達

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

公告與申報標準 

一、當本公司取得

或 處 分 資

產，..... 

..... 

(四)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 

1.本公司若實收資

本額未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公告

申報標準為交易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

十一條及

第三十五

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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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日 為 基

準，.....，已

依本處理程序

規定公告部分

免再計入。 

..... 

五、.....，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新台幣

二百億元計算

之。 

六、本公司應按月

將公司及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

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

依規定格式，

於每月十日前

輸入主管機關

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

..... 

為 基

準，.....，已

依規定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 

五、.....，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新台幣

兩百億元計算

之。 

六、本公司應於每

月十日前應將

本公司及其非

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

定格式輸入主

管機關指定之

資 訊 申 報 網

站，且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 

..... 

第十六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 

三、.....，取得或

處分資產有第

六章規定應公

告 申 報 情 事

者，..... 

前項子公司應公告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 

三、.....，取得或

處分資產有第

三章規定應公

告 申 報 情 事

者，..... 

前項子公司應公告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

十四條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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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申報標準有關達實

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規定，以本公司之

實收資本額或總資

產為準。 

申報標準有關達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規定，以本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為

準。 

第十八條 相關人員違反本處

理程序規定之處罰 

..... 

失職懲處 

.....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條

七條敘述

修訂。 

第十九條 實施及修正 

本處理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

報股東會同意後施

行。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 一 以 上 同 意

者，.....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及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

實施及修正 

本公司將本處理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

見與理由列入會議

紀錄。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

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

會準用之。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

報股東會同意後施

行。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 一 以 上 同 意

者，.....  

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

準則第六

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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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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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八

】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
候

選
人

名
單
 

候
選

人
類
別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持
有

股
數
 

董
事
 

東
南
實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正
德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東
南
(股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東
化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三
德
國
際
投
資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信
友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9
,3
1
6,
2
97
 

董
事
 

東
南
實
業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蘇

立
群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電
機

碩
士
 

維
思
資
訊
(股

)公
司
董
事
 

香
港
恒
拓
(股

)公
司
董
事
 

9
,3
1
6,
2
97
 

董
事
 

李
伸

一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碩
士
 
國

策
顧

問
 

南
亞
塑
膠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桃
園
航
勤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穩
懋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群
益
期
貨
(股

)公
司
薪
酬
委
員
 

現
代

財
經

基
金

會
副
董

事
長
 

群
益
金
鼎
證
券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藥
華
醫
藥
(股

)公
司
董
事
 

1
0,
0
00
 

董
事
 

譚
家

典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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